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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油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

香料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

实验室管理总则 

第一章 开放对象 

第一条 四川省油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香料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四

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（以下简称“实验室”）的研究人员，包括通过

入室考试的在校教师、本科生（毕业论文、挑战杯、创新创业训练项

目等）、联合培养/招生的研究生、企业技术人员、其它高校/科研院

所临时性研究人员。 

第二章 管理模式及主要职责 

实验室管理分为常规运行管理和大精仪器设备专人管理模式，在

实验室运行过程中，要求指导老师、实验室管理老师、助岗学生、学

生联合管理（图 1）。 

第二条 常规运行管理老师职责（详见《研究人员工作职责》）。 

1、负责研究人员（校内教师、本科生、研究生及校外人员）入

室登记、相关手续办理、档案资料收集管理。 

2、负责研究人员进室基本要求、日常规范和安全培训、监督检

查管理。 

3、负责实验室卫生管理（包括日常卫生、大扫除、必要的突击

性卫生扫除或打扫卫生人员的安排和检查）。 

4、负责实验室的钥匙管理，主要是法定工作日的法定时段开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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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关门。 

5、负责实验室水电管理，保证实验室水路畅通和用电的安全。 

6、负责常规仪器设备的维护维修。 

第三条 大精仪器设备由专人管理，负责所管理模块包含仪器设备的

维护、使用和维修，特别是一些专人操作的仪器设备，研究人员使用

之前务必与负责的老师联系，协商和约定时间。 

模块一：气相色谱模块，该模块包括气相色谱仪、气相色谱-质

谱联用仪、旋转蒸发仪、密度折光仪等。 

模块二：液相色谱模块，该模块包括液相色谱仪、液相色谱-质

谱联用仪、制备液相、高压均质机等。 

模块三：微生物模块，该模块包括超净工作台、高压灭菌锅、菌

种保藏、显微镜等。 

模块四：预处理模块，该模块包括预处理平台、流式细胞仪、冻

干机、分子蒸馏仪，超声破碎仪等。 

模块五：分子生物学模块，该模块包括荧光定量 PCR、双向电泳

仪、蛋白纯化系统、凝胶成像系统等。 

模块六：理化检测模块，该模块包括凯氏定氮仪、纤维素测定仪、

酶标仪、粒度仪各，分光光度计、脂肪测定仪等。 

第四条 指导老师负责的管理内容： 

1、指导老师负责按照实验室相关规定文件内容对学生进行实验

室行为规范培训。 

2、指导老师对学生研究内容、常规仪器设备的规范使用、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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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需药品耗材的购买和安全管理负责。 

3、指导老师对学生实验结束督促所借用药品耗材，清理冰箱、

培养箱、实验柜（药品柜）内无用物品，对研究数据存放负责。 

4、监管和督促学生遵守实验室各项管理办法和规定。 

第五条 助岗学生协助管理 

1、协管纪律。学校分配的助岗学生，分别分配给专职管理教师

和给模块管理教师，协助老师们的纪律管理，如对实验室进行定期和

不定期的巡查，发现违规操作的学生进行登记、教育、纠正和上报。 

2、协管安全。对中午管理薄弱的时间段加强管理，对晚上借钥

匙的指导老师和同学关门后的实验室进行复查水电门窗关闭情况。 

3、协管卫生。每天安排实验室的卫生，每周安排一次大扫除，

凡是本周登记入室做了实验的同学均参与每周一次的本周大扫除。有

请假的同学参与下一周的大扫除或管理老师指定的卫生任务以弥补

工作量。助岗学生协助常规管理专职老师进行任务分配监管和检查验

收。对于不假不到的同学，暂停进入实验室做实验的资格，学习一个

月后需重新考试入室。 

第六条 学生自主管理内容 

学生自主负责仪器设备规范操作、实验室安全卫生、实验数据和

个人财产安全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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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 实验室无缝对接管理模式 

第三章 实验室管理要求 

第七条 常规管理由专职老师负责，勤工助岗同学协助。助岗学生协

助实验室的资产安全、卫生管理及日常运行管理（附件 1-1、1-2）。 

第八条 大精仪器设备分模块管理，由兼职老师管理，需要时跟负责

老师联系预约。 

第九条 入室及离室程序（详见《入室离室管理办法》、《研究人员管

理办法》） 

1、通过入室考试后的首次入室：研究人员到实验室管理办公室 

→ 登记相关信息 → 领取出入证 → 实验室管理老师和指导教师对

所用仪器、基本操作、安全守则进行培训 → 凭出入证进入所需实验

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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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研究人员每学期进入实验室之前必须经过培训（实验室集体培训

和指导老师单独培训相结合），知晓实验室的基本规定，经申请考试

合格后方可进入。未经培训登记、考试不合格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进

行实验。 

2、日常入室：实行签到和签退制度。每天研究人员进入实验室

开展实验前到管理办公室进行签到，完成实验后到管理办公室签退

（附件 1-3）。 

3、实验完结：以学期为单位，当该学期研究人员实验结束，不

需再进入实验室，必须经指导老师同意后办理完结手续。 

第十条 实验期间穿戴要求 

1、研究人员实验期间必须佩带出入证，出入证上填写学生自己

的姓名，穿标有指导老师姓名的实验服（白大褂）。 

2、实验室将安排管理老师或学生（如助岗或其他指定学生，以

助岗为主）进行抽查监督管理。 

第十一条 仪器设备的说明（详见《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、《仪器设备

使用流程》） 

为维持国有设备正常运行，保障科研人员实验（试验）正常运行，

防止人为过渡损坏设备和国有资产流失，营造和谐稳定的实验环境。

若设备出现故障，以便管理老师及时报修。因此特此说明以下几点： 

1、本实验室凡是入库的仪器设备，经属于国有资产，不存在个

人物资，无论设备好坏，都要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要求保持好设备。 

2、所有的仪器设备都已经安装调试好，没有管理老师同意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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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私自搬动，更不能搬离实验室。 

3、仪器设备尤其是大精贵重设备由兼职老师管理，并且不同的

设备操作要求也不相同，因此在使用前必需经管理老师同意后方可使

用操作。 

4、仪器设备使用前按要求在 QQ 群、《仪器设备使用登记本》填

写信息。培养箱、干燥箱、组培架等长时间使用的仪器设备，必须备

注使用时长并在仪器上粘贴规范标识。 

5、高温、高压、大功率以及容易损坏设备使用过程中必须有人

看守。 

第十二条 药品管理（详见《药品管理办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》、

《剧毒化学品管理办法》） 

1、常规实验药品及耗材由指导老师负责购买和存储，并规范放

置。 

2、所配置药品试剂贴上规范标签（药品名称、配置时间、有效

期、使用人、电话和指导老师），无标签和标签不规范者，视为无主

用品处理。 

3、剧毒、易制毒和危险化学品因实验需要，必须经指导老师同

意后在实验室管理老师处登记后领用，使用结束后必须将剩余药品和

包装一并归还。使用期间由领用人临时妥善保管，如有违法行为由领

用人负完全责任。 

4、易燃易爆、剧毒易制毒、高压气瓶等危险试剂药品在使用过

程中必须有人看守，产生的废弃物、废弃药品、试剂处理按照危险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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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物处理。严禁未经处理直接弃丢。  

第十三条 实验期间卫生要求（详见《卫生管理办法》） 

1、平时卫生，实行“谁使用、谁打扫”的原则，整个实验过程

保持实验室的干净。 

2、对于大扫除，每周三中午 13:00 集体大扫除 1 次。实验室要求

入室登记的每位同学参加大扫除，实验室 13：00 将安排助岗进行点

到，14:00 之前管理老师或学生（如助岗或其他指定学生，以助岗为

主）检查合格后进行点名签字后离开。如第 1 次无故不到者，给予提

示和警告，超过 2 次无故不到者（以 14:00 检查时间为准），管理办公

室将终止该学生本学期出入本实验室做实验的资格。如有特殊情况需

要请假者，必须持有班主任签字、二级学院盖章（院长）的书面请假

条，并安排提前或不晚于星期四下午 6:00 之前打扫，经助岗同学验收

签字合格后，方可继续进入实验室（有二级学院证明校外实习期间除

外）。 

3、个人卫生，实行自主负责。研究人员不允许将食物带入实验

室内，如因实验时间紧急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，可在学术讨论区食

用并保持安静，食用后将桌面清理干净，若因违反此规定造成的生命

安全问题由研究人员自行负责。 

第十四条 钥匙管理 

1、法定工作日“谁使用、谁借用”，研究人员到实验室管理办公

室登记借用，开门后 2min 之内归还。 

2、晚上研究人员经指导老师的同意，可以在当天 17:30 之前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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钥匙借用手续并在第二天 8:30 之前归还（原则上由指导老师联系借

用），实验期间由指导老师负责安全。 

3、节假日，由值班老师登记借用，并负责实验室日常运行和安

全工作（附件 1-4）。 

第十五条 档案管理（详见《档案管理办法》） 

1、管理教师集中统一收集、整理、保管、利用，研究人员按规

定时间向管理教师移交、归档，并接受业务指导。 

2、档号编制模式为“分类号-年度-件号”。实体分类主要包括行

政(ZX)、人员(RY)、成果(CG)、仪器(YQ)、药品(YP)、安全(AQ)、日

常(RC)等。实行纸质、实物和电子档案材料同步归档。 

第十六条 作息时间 

实验室开放时间：法定工作日 8:30—18:00，研究人员请安排好自

己的实验时间。 

第十七条 信息发布 

1、科研平台已建立“学生 QQ 群”，通过批准进入实验室的同学，

加入此 QQ 群并修改备注“本人姓名+指导教师姓名+班级”。 

2、科研平台所有信息通过 QQ 群发布，重要通知、通报、文件

等在公示栏粘贴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固态发酵资源利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、香

料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。 

 

 



附件 1-1 

实验室办公用品、耗材领用登记表 
领用日期 物品名称 规格 数量 用途 领用人 联系电话 退还日期 退还数 退还人 备注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注：1. 根据实验室相关规定，使用结束后需退还的物品，借用者须及时将物品退还保管室，并填写退还记录。 
2. 根据实验室相关规定，使用结束后不需退还的物品，领用者按既定耗材分类方法暂存于各实验室指定位置。



附件 1-2 

实验室办公用品、仪器设备--借用登记表 
借用日期 物品名称 编号 单

 

数量 用途 借用人 联系电话 借用时长 

 

归还日期 归还人 备注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注：1. 根据实验室相关规定，使用结束后需退还的物品，借用者须及时将物品退还保管室，并填写退还记录。 
2. 根据实验室相关规定，使用结束后不需退还的物品，领用者按既定耗材分类方法暂存于各实验室指定位置。



附件 1-3 

实验室签到、签退登记表 

日期 姓 名 联系电话 指导老师 签到时间 钥匙借用（房间号） 签退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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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4 

实验室钥匙借用登记表 
借用日期 实验室房间号 数量 借用人 联系电话 指导老师 实验项目 退还日期 备注 

       
 

 

       
 

 

       
 

 

       
 

 

       
 

 

       
 

 

       
 

 

     
 

 

 

 

 
 

 

       
 

 

       
 

 

注：1.根据实验室相关规定，借用钥匙必须指导教师同意，并填写钥匙借用条。 
2.钥匙必须第二天 8:30 之前交实验室管理老师。 
3.钥匙借用人必须填写完整、字迹清晰。 


